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办理住建领域行政处罚事项。
　 二、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实施部门
　 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办理条件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五、申办材料目录
　 制作笔录、抽样取证、鉴定、勘验等。
　 六、执法流程
　 案源登记→检查核实→立案→调查取证→案件处理审批→告知→行政处罚决定→结案。
办理期限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八、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九、行政执法决定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十、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
　　听证权、陈述和申辩权等。
　　十一、救济渠道
　　（一）申请行政复议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邯郸市住建局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可在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邯郸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
　　（二）提出行政诉讼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邯郸市人民政府或河北省住建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直接向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二、监督、投诉、投诉渠道及途径
　　住建局监督举报电话：0310--3020881
　　十三、地址
　　邯郸市滏东北大街279号
　　
